
川 北 医 学 院
川北医函〔2019〕21 号

川北医学院关于开展 2019 年跨校专升本工作的函

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：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

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9〕129 号）

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我校 2019 年跨校专升本工作按如下

办法实施。

一、专升本对象

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文件规定，我校今年跨校专升本为你校医

学影像技术 2016 级三年制专科毕业生（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

的专科毕业证为准）。五年制高职不参与专升本工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择优选拔的原则。

三、专升本报名条件

（一）在校期间每学年已按时报到注册并取得有效学籍者；

（二）政治思想表现优秀，未受过任何处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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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成绩优秀；

（四）身心健康；

（五）个人申请，你校同意推荐。

四、专升本计划

升本比例严格按教育厅批复计划办理，不得突破。按照《四

川省教育厅关于 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

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》（川教函〔2019〕129 号）精神，高职（专

科）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并完成高职（专科）学业后参

加普通“专升本”考试，实行计划单列，录取比例 50%(以本科

学校为单位)。

五、组织管理

为了确保此项工作顺利进行，我校成立 2019 年专升本工作

领导小组，由杜勇任组长，张波任副组长，杨晓宏、陈斌、刘剑

平、王晓明、邢艳、谭榜宪、魏锦、周春阳、何昆蓉为成员，负

责专升本工作重大事项的决策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

处，方庆任办公室主任。成立专升本工作监督组，我校纪委书记

任组长，纪委其他同志任成员，负责专升本工作的监督。

请你校根据教育厅有关规定成立相应领导小组，负责专升本

工作。

六、选拔方式

（一）今年我校专升本选拔方式主要为考试选拔。

1.选拔考试时间为 6 月 1 日—2 日，考试地点为川北医学院

高坪校区，具体考试安排见准考证。考试科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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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 总分

大学英语
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专升本”

《大学英语》考试大纲
100

大学计算机基础
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专升本”

《 大学计算机基础》考试大纲
100

高等数学
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“专升本”

《高等数学》考试大纲
100

医学影像技术综合
人体解剖学、医学影像诊断学、

医学影像技术学
100

2.满足专升本报名条件且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加 5 分参加

录取：

1）专科在读期间获得市、州以上人民政府奖励者；

2）毕业时获得“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”荣誉者。

我校依据学生专升本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，确定预录取名

单。

（二）专科在读期间参军入伍并获三等功以上奖励者免试推

荐录取。

七、升本后教学管理

专升本学生编入 2017 级相应专业本科学习。相关的学籍管

理、电子注册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按照教育部教学【2002】15 号

文件规定执行，其毕业证书内容填写“在我校医学影像技术专业

专科起点本科学习”、学习起止时间按入本科实际时间填写。

八、基本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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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文之日起你校向学生公布学校专升本工作实施方案

及工作流程，组织学生报名并审查报名资格，报名截止时间为

2019 年 5 月 20 日下午 5 点。免试及加分学生需要填写审批表并

附相关证明。在校期间参军入伍后退役者需提供退伍证明。

（二）经我校专升本领导小组办公室复核后请你校在学校官

网首页上公示参考名单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参考考生在 5

月 31 日下午 3:00-5:00 到我校教务处教务科（高坪校区图书信

息大楼一楼）领取准考证。

（三）我校教务处组织专升本选拔考试工作。阅卷后按成绩

从高分到低分择优选拔，经我校专升本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公示

选拔推荐结果。免试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预录取学生经我校专升

本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与考试选拔录取的学生同时公示。公示地

点为川北医学院官网首页，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我校教务处将拟推荐录取的专升本

名单经我校校长办公会审定后报省教育厅审批。

（五）待教育厅批准后公布专升本学生名单，升本学生持专

科毕业证及身份证到教务处办理学籍异动手续。

九、监督管理

请你校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做好选拔推荐工作，严明

工作纪律，透明工作流程，接受群众监督，保证选拔质量。

任何学校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“专升本培训”，严禁任何培

训机构在校内举办“专升本”相关培训。

学生报到后，我校将认真做好复查工作。一旦发现在 “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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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本”工作过程中存在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情况，无论何时查实，

都要给予严肃处理并追究责任。

十、有关咨询、监督电话

政策和考务咨询电话：0817-3352280（川北医学院教务处）

监督电话：0817-3352663（川北医学院纪委监察处）

联系地址：四川南充市高坪校区东顺路川北医学院教务处

邮 编：637000

附件：1.川北医学院免试专升本审批表

2.川北医学院专升本考试加分审批表

川北医学院

2019 年 5 月 7 日

川北医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7 日 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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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川北医学院免试专升本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

专业 学号 政治面貌

本人申请

本人于 年 月参军入伍并于 年 月立 等功（证书复印

件附后）。根据学校专升本工作实施办法，本人满足专升本报名条件且符合

免试条件，申请免试进入本科阶段学习，请批准。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所在院系

意见 院（系主任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处

意见 学生处长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见
教务处长：

年 月 日

学校专升

本领导小

组意见
专升本领导小组组长：

年 月 日

注：审核时学生需要提供获奖证书、奖章、通令、喜报、奖励登记表原件及影印件一

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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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川北医学院专升本考试加分审批表

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

专业 学号 政治面貌

本人申请

根据学校专升本工作实施办法，本人满足专升本报名条件且符合以下

第 种情况（证书复印件附后），申请加 5 分参加专升本录取，请批准。

1、专科在读期间获得市、州以上人民政府奖励；

2、毕业时获得“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”荣誉。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所在院系

意见 院（系主任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处

意见 学生处长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见
教务处长：

年 月 日

学校专升

本领导小

组意见
专升本领导小组组长：

年 月 日

注：审核时学生需要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。


